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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鉴证报告 

 

众会字（2024）第 04445 号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大美食”)编制的《山东龙大

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专项报

告”）。 

 

一、管理层对专项报告的责任 

    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编制专项

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龙大美

食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专项报告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

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

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龙大美食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

定编制，反映了龙大美食 2023 年度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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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龙大美食 2023 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我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立生（项目负责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杨学燕 

 

 

 

            中国·上海                          2024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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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编制的 2023 年度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077 号文核

准，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 95,0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为 100 元人民币，共 950 万张，期限为 6 年。扣除保荐承销费人民币 14,000,000.00 元（不

含税），公司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 936,00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到账。扣除承销、保荐佣金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信用评级费用等发

行费用 14,216,981.13 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935,783,018.87 元。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众环验字[2020]280003 号）。扣除保荐承销费包含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840,000.00 元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34,943,018.87 元。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542,549,132.13 元，2020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439,299,640.02 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支出 285,000,000.00 元，项

目支出 154,299,640.02 元，2021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77,186,423.55 元，其中项目支出

77,186,423.55 元，2022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26,063,068.56 元，其中项目支出 26,063,068.56

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419,561,684.57 元（含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27,169,979.78 元，并扣除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2,181.95 元），

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2,383,699.65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407,177,984.92 元。 

（3）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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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560,523,711.01 元，2023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17,974,578.88 元，其中项目支出 17,974,578.88 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401,958,423.34 元（含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27,541,537.43 元，并扣除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2,421.95 元），

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958,473.34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398,999,950.00 元。 

2、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21〕103 号文《关

于核准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298,781,574 股，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发行

数量为 76,029,409.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16 元，均为现金认购，共计人民币

620,399,977.44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9,613,574.5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610,786,402.87 元，上述资金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到账。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1）2800001 号、众环验字

（2021）2800002 号）。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包含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576,814.48 元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10,209,588.39 元。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488,408,123.25 元，2021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408,415,651.89 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支出 186,119,993.23 元，项

目支出 222,295,658.66 元，2022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79,992,471.36 元，其中项目支出

79,992,471.36 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122,511,281.38 元（含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141,645.70 元，自有资金补投入 253,303.07 元，并扣除累计银行

手续费支出 11,161.94 元），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413,425.04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21,097,856.34 元。 

（3）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503,287,890.37 元，2023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14,879,767.12 元，其中项目支出 14,879,767.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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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107,638,996.54 元（含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152,498.12 元，并扣除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14,532.08 元），其

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142,207.55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00,496,788.99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经本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适应最新法规的要求、加强公司的日常运行及管理，公司于 2022 年修订了《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并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1、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的“安丘市石埠子镇新建年出栏 50 万头商品猪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安丘龙大养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丘龙大”）。 

（1）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2020 年 8 月 5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0 年 8 月 5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0 年 8 月 5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滨海支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0 年 8 月 6 日，公司、项目实施主体安丘龙大与达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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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

问题。 

（2）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 个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余额（元） 状态 

山东龙大美食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滨海支行 
999018048210507  

2022-11-24 销

户 

安丘龙大养殖有

限公司 
达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28010100100140800 2,958,473.34 正常 

合计 2,958,473.34  

 

2、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山东新建年出栏生猪 66 万头养殖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莱阳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莱阳龙大”）和莱州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龙大”）。 

莱州龙大与莱阳龙大为黑龙江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养殖”）的全资子公

司，黑龙江养殖为龙大美食的全资子公司。 

（1）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2021 年 7 月，公司、黑龙江养殖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

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1 年 7 月 16 日，公司、黑龙江养殖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

题。 

2021 年 8 月 16 日，公司、黑龙江养殖、项目实施主体莱州龙大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莱阳市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

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1 年 8 月 16 日，公司、黑龙江养殖、项目实施主体莱州龙大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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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

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1 年 8 月 16 日，公司、黑龙江养殖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

题。 

2021 年 8 月 16 日，公司、黑龙江养殖、项目实施主体莱阳龙大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

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余额（元） 状态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阳支行 

160602122920013

6280 
60,063.56   正常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阳支行 

370501666070000

01318 
 42,133.56   正常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阳市支行 

153571010400027

55 
 0.00  注 1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

限公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

行 

866220011014210

06062 
0.00 销户 

黑龙江龙大养殖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阳支行 

370501666070000

01344 
 1,114.18  正常 

莱阳龙大养殖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阳支行 

160602581920005

0630 
6,989,688.60   正常 

莱州龙大养殖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阳市支行 

153571010400028

62 
22,426.40   正常 

莱州龙大养殖有限公

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

行 

866220011014210

06459 
 26,781.25   正常 

合计 7,142,207.55  

注 1：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市支行所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5357101040002755）内的募集资金 2022 年已按照计划使用完毕，该账户后续存在使用可能，

故公司未对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注销。公司已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市支

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解除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协议书》，并办理完毕

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转为一般账户的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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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附表 1）。”。 

2、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附表 2）。”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报告期内，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2、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报告期内，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附件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告分别说明。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04 月 15 日 

 

 



编制单位：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补充流动资金  否        28,500.00         28,500.00        28,500.00                 100.00       -  不适用  否
2、安丘市石埠子镇新建

年出栏50万头商品猪项

目（晏峪猪场）

 否        66,500.00         66,500.00        1,797.46        27,552.37                   41.43 注   -4,458.78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5,000.00         95,000.00        1,797.46        56,052.37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95,000.00         95,000.00        1,797.46        56,052.37

                     56,052.37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提高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提高
公司经营抗风险能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2、安丘市石埠子镇新建年出栏50万头商品猪项目：

受行业周期影响，自2021年生猪产能全面恢复以来，猪周期进入下行通道，生猪销售价格持续下跌，且

2023年度生猪销售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导致生猪养殖行业主要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均出现较大亏损。因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为生猪养殖，且目前疫病对生猪养殖影响也较为突出，生物安全风险较大，
该项目生物安全和场区宿舍等配套设施尚未全部完成。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合理运用，严格把控风
险，公司结合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并按照谨慎性原则对本项目实施进度进行一定的放缓；截止2023年

底，项目尚未全部投入使用因此，该项目尚未达到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1）                                 95,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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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3,494.30万元，与承诺投资项目总额人民币95,000.00万元之间的差额系发行费用所致。
注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如果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注3：截止2023年底，尚未完全投入使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用途：
（1）暂时补充流动资金39,900.00万元；
（2）其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295.85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8月12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可转换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6,247.96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截至2022年8月5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使用期限均未超过12个月。
2022年8月12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可转换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572.67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募
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3年8月15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可转换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39,9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
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尚未完成，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8月20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3,581.42万元对先期投入的3,581.42万元自
筹资金进行了置换。
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4日出具众环专字[2020]280025号专项
报告予以鉴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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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补充流动资金  否     45,000.00     18,612.00     18,612.00         100.00        -  不适用  否

2、山东新建年出栏生猪

66万头养殖项目（苟各

庄猪场、马台石猪场）

 否   105,000.00     42,466.64       1,487.98     31,716.79           74.69 注     -4,061.61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0,000.00     61,078.64       1,487.98     50,328.79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50,000.00     61,078.64       1,487.98     50,328.79

注1：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1,020.96万元，与调整后的承诺投资项目总额人民币61,078.64万元之间的差额系发行费用所致。
注2：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计划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资金缺口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注3：截止2023年底，尚未完全投入使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用途：
（1）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0049.68万元；
（2）其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714.22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328.79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8月12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8,256.35万元（含本数）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
存储账户。
截至2022年8月5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使用期限均未超过12个月。
2022年8月12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
超过 12,182.35（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在
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3年8月15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
过 10,100.00（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在此
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尚未完成，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8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金额为12,210.29万元。
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1）2800021号）予以鉴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提高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提
高公司经营抗风险能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2、山东新建年出栏生猪66万头养殖项目：
受行业周期影响，自2021年生猪产能全面恢复以来，猪周期进入下行通道，生猪销售价格持续下跌，
且2023年度生猪销售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导致生猪养殖行业主要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均出现较大亏损
。因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为生猪养殖，且目前疫病对生猪养殖影响也较为突出，生物安全风险
较大，该项目生物安全和场区宿舍等配套设施尚未全部完成。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合理运用，严格
把控风险，公司结合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并按照谨慎性原则对本项目实施进度进行一定的放缓；截
止2023年底，项目尚未全部投入使用因此，该项目尚未达到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附表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3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1）                          62,04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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